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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

動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動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動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動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通過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
的建議，訂立程序，以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代表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無立法效力的議案；以及通過為實行

該程序而對《內務守則》提出的修訂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2002年 5月 31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內務委員會答允民政
事務委員會的請求，編配一個辯論時段予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就 “《體
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動議議案。當時，內務委員會委員同意邀請
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應否訂立程序，以便事務委員會主席代表有關的

事務委員會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辯論，當中亦須考慮下列事項：

(a) 在此情況下編配的辯論時段應否算作事務委員會主席本

人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論時段；

(b) 有關議案應否以中性措辭草擬；及

(c) 應否容許對有關議案提出修正案。

3. 根據《內務守則》第 13(a)條，立法會每次例會不應 行超過

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辯論，該等辯論可以是兩項議案辯論、兩項休會辯

論，或一項議案辯論及一項休會辯論。《內務守則》第 14條訂明編配
有關辯論時段的安排。根據第 14(f)條，倘獲內務委員會同意，議員可
獲優先編配時段，以便就急切和重要的事項以及時事問題進行辯論。

在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方面，《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

並無作出具體規定。現時，擬代表有關事務委員會動議議案辯論的事

務委員會主席，須和其他議員一樣爭取辯論時段。事務委員會主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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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在無須爭取下獲編配辯論時段，須向內務委員會提出請求，而內務

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

在過往會期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的情況在過往會期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的情況在過往會期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的情況在過往會期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的情況

4. 自立法會首屆任期以來，曾有兩個事務委員會徵求內務委員

會同意，將辯論時段編配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內務委員會在其中

一次答應了事務委員會的請求，而另一次則決定由內務委員會主席代

替事務委員會主席動議有關議案。另外，亦曾有兩個事務委員會徵求

內務委員會同意編配時段予內務委員會主席，以便他在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議案辯論，並獲內務委員會同意。

5. 在上述事務委員會提出的 4項議案中，有 3項與政府發表的諮
詢文件有關，並以中性措辭草擬，沒有表明任何立場。此外，該 4項議
案均沒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在有關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先就有關事

務委員會的議案進行辯論，然後才辯論同一會議的另一項議案。在計

算辯論時段方面，內務委員會同意編配予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辯論時

段，不應算作內務委員會主席本人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論時

段，但編配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時段，則算作其本人獲編配的時

段。上述各次編配辯論時段的詳情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6. 在 2001至 02年度會期，曾有兩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按照編配
辯論時段的正常程序，代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爭取辯論時段，最後並

獲編配時段。該兩個事務委員會所提出的議案同樣與政府發表的諮詢

文件有關，並以中性措辭草擬，而議員亦沒有對議案提出修正案。所

編配的辯論時段算作事務委員會主席本人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

論時段。該兩次編配辯論時段的詳情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

7. 委員會察悉，根據《內務守則》第 13(a)條，立法會每次例會
可供編配的議案辯論時段不超過兩個。此類辯論時段的數目在 1999至
2000年度會期為 52個，在 2000至 01年度會期為 54個，在 2001至 02年度
會期則為 52個。本年度會期會有 52個辯論時段。在該 3個會期，有 3次
立法會會議因此類辯論時段的申請數目低於限額而只進行了一項議案

辯論，其他立法會會議的辯論時段大多出現超額申請的情況。根據《內

務守則》第 14(a)條，每名議員在每一會期內通常只獲編配一個辯論時
段，但因以往未獲編配辯論時段的議員並無申請時段而獲編配超過一

個時段的議員，在 1999至 2000年度會期有 3人，在 2000至 01年度會期有
5人，在 2001至 02年度會期亦有 5人。一般來說，辯論時段的需求很大。

8. 另一方面，委員會認為，內務委員會在過往會期就事務委員

會提出編配辯論時段的請求所作的決定，反映出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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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議員普遍同意應優先進行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有關的

議案辯論，以便議員可於諮詢期屆滿之前，在立法會會

議上表達意見；

(b) 此類議案應採用中性措辭，不表明任何立場；

(c) 不應對議案提出修正案；

(d) 在此情況下編配的時段，不應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以個

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時段；及

(e) 在立法會會議上應先就有關議案進行辯論，然後才辯論

同一會議的另一項議案。

由於在過往會期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的次數一直不多，因

此，將辯論時段自動編配予事務委員會，以便事務委員會主席動議議

案辯論，並不會對個別議員獲得辯論時段的機會有太大影響，但必須

符合上文第 (a)至 (e)段所述的準則。

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的建議委員會的建議

9. 委員會建議訂立程序，編配辯論時段予事務委員會主席。根

據擬議安排：

(a) 辯論時段會自動編配予事務委員會主席，但必須符合以

下條件：

(i) 有關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有關，並會在諮詢

期屆滿之前進行辯論；

(ii) 有關議案採用中性措辭，不表明任何立場；及

(iii) 不會對有關議案提出修正案；

(b) 在此情況下編配的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以個

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時段；

(c) 在立法會會議上會先就有關議案進行辯論，然後才辯論

同一會議的另一項議案；

(d) 每次立法會會議只會為此編配一個時段；

(e) 事務委員會如擬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辯論，應

在有關的辯論時段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編配時段的要

求，以免影響其他已獲編配該次會議辯論時段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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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除非得到內務委員會同意，每個事務委員會在一個會期

內獲編配的此類時段，數目通常不會多於一個；及

(g) 若有超過一個事務委員會就同一立法會會議申請辯論時

段，會優先就諮詢期最早結束的諮詢文件進行辯論。若

諮詢限期相同，便會抽籤決定辯論時段的編配。未獲編

配時段的事務委員會可獲編配下次或隨後立法會會議的

時段，視乎要求編配時段的事務委員會數目，以及抽籤

決定的編配時段優先次序而定。

10. 委員會建議，倘某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予該事務委

員會的主席，以便就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以外的事項動議議案，或要

求將辯論時段編配予內務委員會主席 (即使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
有關 )，上述編配時段的程序將不適用。在此情況下，事務委員會應向
內務委員會提出請求，由內務委員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同樣，立

法會的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如要求優

先編配辯論時段，亦應向內務委員會提出請求以作考慮。若內務委員

會答應此項請求，在有關的立法會會議上應先就該項議案進行辯論，

而該辯論時段不應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獲編配的辯論時段，不論議案

動議人是內務委員會主席還是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主

席。

《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

11. 委員會建議對《內務守則》第 14條 (辯論時段的編配 )和第 15
條 (議案辯論的次序 )作出修訂，以訂立建議中的安排。有關的修訂建議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通過：

(a) 上文第 9至 10段所載的安排，以便編配時段予事務委員會
主席，由他們代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在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辯論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及

(b) 附錄 III所載《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以實行有關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1月 1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過往事務委員會請求內務委員會過往事務委員會請求內務委員會過往事務委員會請求內務委員會過往事務委員會請求內務委員會

同意編配辯論時段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編配辯論時段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編配辯論時段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編配辯論時段予有關事務委員會主席

或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詳情或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詳情或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詳情或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詳情

會期
立法會會議日期、議案

主題及措辭 有關詳情

1999至 2000
年度

1999年 12月 8日

有關 “市區重建局白紙
條例草案 ”的議案

“本會察悉市區重建局
白紙條例草案。 ”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建議內務委員會

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市區重建局條例草

案》諮詢文件動議議案辯論。內務委員會對該

建議表示支持。

議員亦同意      

(a) 在該次立法會會議席上，除了會首先進行
的白紙條例草案議案辯論外，只應編排一

項議員議案辯論；

(b) 有關議案的辯論時段不應算作內務委員會
主席本人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論時

段；及

(c) 不應對該議案提出修正案。

1999至 2000
年度

2000年 6月 14日

有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制發展 ”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考慮本
會議 員就政制 事務委

員會提交省覽的 ‘香港
特別 行政區政 制發展

報告 ’及有關事宜所表
達的意見。 ”

政制事務委員會建議編配時段予該事務委員

會的主席，以便在 2000年 6月 14日立法會會議
席上，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報告 ”動議
議案辯論。內務委員會決定由內務委員會主席

代替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動議有關議案。

議員亦同意      

(a) 在 2000年 6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先就有
關議案進行辯論；

(b) 就輪候制度而言，內務委員會主席不會視
作已提出一項議案；及

(c) 議員不會對該議案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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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
立法會會議日期、議案

主題及措辭 有關詳情

2000至 2001
年度

2001年 3月 14日

有關 “《醫護改革諮詢文
件》 ”的議案

“本會察悉《醫護改革
諮詢文件》。 ”

生事務委員會建議內務委員會主席在 2001
年 3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醫護改革諮
詢文件》”動議議案辯論，以便議員可在公眾諮
詢期於 2001年 3月 15日結束前表達意見。內務
委員會對該建議表示支持。

議員亦同意，有關辯論時段不應算作內務委員

會主席本人以個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論時

段，同時不應對該議案提出修正案。

2001至 2002
年度

2002年 7月 3日

有關 “《體育政策檢討
小組報告書》 ”的議案

“本會察悉《體育政策
檢討小組報告書》。 ”

民政事務委員會建議編配時段予該事務委員

會的主席，以便在 2002年 7月 3日立法會會議席
上，就 “《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 ”動議議
案辯論。內務委員會贊同該建議。

有關辯論時段算作事務委員會主席本人以個

別議員身份獲編配的辯論時段。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過往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個人身份獲編配辯論時段過往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個人身份獲編配辯論時段過往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個人身份獲編配辯論時段過往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個人身份獲編配辯論時段

代表有關事務委員會動議議案的詳代表有關事務委員會動議議案的詳代表有關事務委員會動議議案的詳代表有關事務委員會動議議案的詳情情情情

會期 立法會會議日期、議案主題及措辭 議案動議人

2001至 2002
年度

2002年 5月 8日

有關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的議案

“本會察悉《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期報
告》。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2001至 2002
年度

2002年 6月 26日

有關 “《香港高等教育》報告 ”的議案

“本會察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題為
《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 ”

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

14. 辯論時段辯論時段辯論時段辯論時段的的的的編配編配編配編配予予予予個別議員個別議員個別議員個別議員

* * * *

14A. 辯論時段編配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辯論時段編配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辯論時段編配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辯論時段編配予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主席

(a) 辯論時段會自動編配予事務委員會主席，以便其按照事務委
員會的決定，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辯論，但必須符合以
下條件：

(i) 有關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有關，並會在諮詢期屆
滿之前進行辯論；

(ii) 有關議案採用中性措辭，不表明任何立場；及

(iii) 不會對有關議案提出修正案。

(b) 在此情況下編配的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議人本人以個別議
員身份獲編配的時段。

(c) 每次立法會會議只會為此編配一個時段。

(d) 事務委員會如要求編配某次立法會會議的辯論時段，其申請
應連同議案措辭，在有關的辯論時段申請截止日期前提交秘
書處。

(e) 除非得到內務委員會同意，每個事務委員會在一個會期內獲
編配的此類時段，數目通常不會多於一個。

(f) 若有超過一個事務委員會就同一立法會會議申請辯論時段，
會優先就諮詢期最早結束的諮詢文件進行辯論。若諮詢限期
相同，便會抽籤決定辯論時段的編配。根據本款未獲編配時
段的事務委員會，可獲編配下次或隨後立法會會議的時段，
視乎要求編配時段的事務委員會數目，以及抽籤決定的編配
時段優先次序而定。

(g) 倘某事務委員會要求編配辯論時段予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以便就上文 (a)(i)段所述者以外的事項動議議案，或要求將辯
論時段編配予內務委員會主席 (即使議案與政府發表的諮詢
文件有關 )，上文 (a)段所述自動編配時段的程序並不適用。

(h) 事務委員會如有上文 (g)段所述的要求，以及立法會其他委員
會及小組委員會如有類似的優先編配辯論時段要求，須向內
務委員會提出，由內務委員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若內務
委員會答允此項要求，有關辯論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議人本
人獲編配的辯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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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經預告的議案在動議之前，可隨時由在此情況下獲編配時段
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指示立法會秘書將
其撤回。除非議案是在作出議案預告的限期前 (即會議日期
12整天前 )撤回，否則，就本條而言，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
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會被當作曾獲編配辯論時段。

(j) 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如在立法會會議期
間撤回議案，該辯論時段將按下列其中一種方式處理  ——

(i) 就本條而言，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
主席被視作已使用該辯論時段；或

(ii) 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倘獲內務
委員會同意，可在隨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首個可供編配
的時段動議已撤回的議案，惟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的議案辯論不得因此而多於兩項。

(k) 若內務委員會事先向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主
席建議押後進行議案辯論，而有關動議人接納建議，該辯論
時段將按上文 (j)(ii)段所述方式處理。若有關動議人不接納建
議，而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才撤回議案，該辯論時段將按上文
(j)(i)段所述方式處理。

15. 議案辯論的次序議案辯論的次序議案辯論的次序議案辯論的次序

(a) 上文守則第 13(b)(i)至 (v)條所列的議案應首先進行辯論，然後
才就個別議員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

(b) 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若安排就兩名議員分別動議的議案
進行辯論，除非該兩名議員已商定辯論該等議案的先後次
序，否則會抽籤決定議案辯論的次序。

(c) 按照上文守則第 14A條獲編配辯論時段的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或小組委員會主席所動議的議案，應在立法會會議上首先進
行辯論，然後才就同一次會議上另一由個別議員動議的議案
進行辯論。

說明：

建議刪去的文字以雙刪除線標示。
建議新增的文本以斜體標示。


